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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品是三无产品
商家被判“退一赔三”

法官：附赠品成本已摊入主商品，属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欺诈必受罚

【案情回顾】

【法院审理】

苏州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
点在于，消费者可否就案涉赠品主张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的惩罚性赔
偿。本案中，网络商家的销售行为属于典型
的附赠品销售行为，即经营者在出售商品
或者服务时，在合同标的之外向消费者提
供额外财物的交易方式。附赠品销售行为
本质上是单一的买卖合同或服务合同，不
可将附赠行为简单地界定为赠与合同。对
于附赠商品，消费者虽在形式上未支付对
价，但经营者实际上已经将赠品的费用摊
入经营成本，赠品的价款包含在主商品的
价款中。

法官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第八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在
促销活动中提供的奖品、赠品或者消费者
换购的商品给消费者造成损害，消费者主
张电子商务经营者承担赔偿责任，电子商
务经营者以奖品、赠品属于免费提供或者
商品属于换购为由主张免责的，人民法院
不予支持。据此，附赠品销售行为中的“赠

品”在法律上系属于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消
费者有权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

法官认为，关于案涉商家的销售行为
是否构成消费欺诈，根据我国产品质量法
相关规定，产品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
真实，有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中文标明
的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和厂址等。本案
中，附赠的扫地机器人、头盔和雨披均没有
质量检验合格证明，且未注明生产企业名
称等信息，商家亦未能举证证明附赠商品
系合格产品，所以法院认定存在欺诈行为。

至于如何确定赠品具体金额，法官认
为，在附赠品销售行为中，虽然经营者在销
售商品的过程中标明了赠品价款，但实际
上该价款并非消费者实际购买附赠商品支
付的对价，因为这部分对价已实际分摊入
主商品价款中。所以本案中，法院酌情以附
赠商品价款共计 626.9 元，占附赠商品与
主商品价款2478元之和的比例，计算实际
支付的附赠商品对价，认定老李支付的附
赠商品价款为500元，最终判决商家向老
李“退一赔三”，支付2000元。

买电动自行车附赠头盔和雨披，还送价值不菲的扫地机器人。面对
商家的广告，消费者很难不动心，但收货后却发现三样赠品全是三无产

品。那么，附赠品能像正常购买的消费品一样要求
惩罚性赔偿吗？

【法官说法】

网络消费已成为消费常态，在网络促
销活动中，商家经常采取附赠品销售的方
式来吸引消费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这
种经营者在合同标的之外向消费者提供额
外财物的交易方式，属附赠品销售行为。商
家采取附赠品销售行为进行促销，应确保
所附赠品不存在质量等问题。

因为上述“赠品”在法律上系属于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不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商

家单纯赠与消费者的礼物，赠品的成本已
经被摊入经营成本之中。附赠商品存在欺
诈的，消费者主张经营者承担购买附赠商
品实际价款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法
院应予以支持。而赠品实际价款应结合赠
品属性、同规格赠品的市场价值、主商品或
服务的市场价格、经营者声明的赠品价格、
消费者实际支付价格中赠品所占比例等因
素综合认定。 (据《华商报》)

参与非法集资获利 超额利息依法追缴

【案情】

2019 年 1 月至 2024 年 7 月，被告
人张某琴虚构资金周转，以高息为诱
饵，通过口口相传方式向社会公众非
法集资 1.5 亿元，所募资金主要用于

“借新还旧”和个人消费，造成 31 名集
资参与人本金损失 1141.95 万元。

审理期间，法院就“超额利息是否
应追缴”等问题召开刑事涉案财物专
题听证会，广泛听取侦检机关、被告
人、集资参与人等多方意见，并邀请人

大代表现场监督。听证明确，以非法吸
收资金支付的利息、分红等回报，应当
依法追缴。2025 年 6 月 26 日，磐安县
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张某琴有期徒
刑 10 年，并依法追缴全部赃款。

判决生效后，承办法官主动履行
“第一说理人”职责，逐一向应退赔的
集资参与人进行判后答疑，阐明判决
理由及拒不清退的法律后果，成功督
促 5 名集资参与人全部退出违法所
得。9 月 5 日，法院举行执行案款集中
发放活动，将 480 万元退赔款按比例
发还受损群众。

【说法】

非法集资行为严重破坏金融管理
秩序，损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从非法集资
中获取经济利益。向社会公众非法吸
收的资金属于违法所得，以吸收的资
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分红等
回报应当依法追缴。本案中，集资参与
人收取的超出本金部分的利息实质上
来源于后期参与人投入的资金，属于
违法犯罪所得，并非合法孳息，依法应

予追缴。广大群众应增强风险防范意
识，自觉抵制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
资，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据《法治日报》）

非法集资案件中，集资参与人收取的超过本金部分的利息是否应当追缴？浙江省磐安县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集资
诈骗案，在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的同时，依法追缴全部违法所得及7名集资参与人收取的超本金利息576.66万元，发还其
他未收回本金的受害人，最终实现退赔480万元，清偿率达42%，有力守护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近日，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支持消费者
针对价值500元三无赠品提出的“退一赔
三”诉请，判决商家支付消费者2000元赔
偿款。

2024年“6·18”促销活动期间，老李在
网络购物平台看中一款电动自行车。商家在
促销宣传中承诺，特定时间内购买2478元
的主商品电动车，赠送价值498元的扫地机
器人、市场价99元的头盔及29.9元的电动
车雨披，老李随即在限定时间下单付款。

“收货后一看，扫地机器人连产品名称
都没有，包装上没有厂家明细、生产日期，头
盔和雨披也都是三无产品，质量太差根本没
法用。”老李联系网店客服后被告知“赠品都
是这样的，具体以收到的实物为准”。

老李认为商家的促销行为构成消费欺
诈，遂起诉要求将网购电动车附赠的三样赠
品退还，商家退还货款626.9元以及进行三
倍赔偿1880.7元。一审法院判决老李退还
商家三样赠品，商家向其支付626.9元。老
李不服，提起上诉。


